
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① 文　 军　 高艺多

　 　 摘　 要：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使得现代社区集撕裂式体验与虚实相织的快感于一身，同时也将现代社区置
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巨大张力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社区治理的起源、机制、目标及评价中包含的

“人”及其情感的重要维度，更应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实践对制度和技术的凸显以及对“人”及情感的忽视。

“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

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

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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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着很强的利他需要，这种需要可以称之为“社区的本能”（ａｎ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然而这种
指向团结的本能（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ｔｏ ｂ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伴随着不断破碎、分离的现实而走向物化（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的一端。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我们同时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际遇，既遭遇了伦理分离、战争屠戮等创伤，也享受

了网络社区、虚拟俱乐部等新兴事物的乐趣。①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现代性本身使得现代社

区集撕裂式体验与虚实交织的快感于一身。面对程度日渐加深、影响日益复杂的全球化，社区理论家们开

始将“社区”置于“全球危机”（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并逐渐将焦点转向本土性（ｌｏｃａｌｉｔｙ）、本
土能动性（ｌｏ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与外界社会事实变迁的张力上，②不懈探寻新时期社区发展的可持续道路。与
国际背景下“社区发展”的潮流相对，我国的社区治理领域也正在进行大量的理论与实务探索。作为全

体居民活动主要的客观或主观空间，社区成为社会中相对基础的结构单元，其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社区治理的水平、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芝加哥学

派的派克教授曾言，人（社会）有二相———调和（ｃｏｎｃｅｒｔ）与贯彻（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其中如何保持调和乃最大
问题。③从现实的制度设计来看，我国社区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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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一致性，完全的调和就是和谐，是人们根据一种共同目的重新分配自己，单位之间互相感应、发生改变，社会才有进步。另一方面，帕

克认为人（社会）不只有调和还有贯彻，有贯彻就有裁制，人类原本是用目的裁制自己，为达到某一目的，须建立道德秩序进而创造社会

制度。需要说明的是，对派克的观点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借鉴与发展，对此，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讨论。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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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价值追求、方式方法、关注焦点和实践效果存在着一定的区别。①从国际

到国内、从理论到实践，“社区及其治理究竟走向何处”仍然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这

也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可能性与现实背景。本文试图以“情感理论”为新的分析视角，着重探讨理

论与现实条件下的“社区情感治理”何以成为现实，以及“社区情感治理”框架如何运用到实践中并发挥

何种功能或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一　 社区情感治理的可能空间：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一种治理思路的提出和付诸实践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理论层面的基础，通过对社区治

理内涵的重新检视，我们不难发现其长期存在的关系向度和对幸福感的追求；二是现实层面的基础，主

要指向目前社区治理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只有立足于现实讨论社区治理的路径与方法才能使治理方案

具有可操作性。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情感是不可忽视的维度

社区治理是社会变迁的产物。２０世纪下半叶，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进步带来国家政
治、经济体制的变迁，社区发展（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正是在这种潮流下应运而生。从我国社区治理
的理论脉络中可以概括出两种主导性的理论取向：一是基层政权建设取向，其旨在重建城市基层社区中

带有指令性的行政协调系统，即国家通过对基层行政组织加以强化和完善，在行政社区中完成国家权力

合法性的重建，以实现国家基础性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的巩固，这种取向倾向于将社区治理看成
是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过程；二是基层社会发育取向，这种取向倾向于将社区治理看成是共同体构建的

过程，其目标在于促进社区自组织建设和社区认同的增强。②上述两个视角主要是基于“国家—社会”框

架而形成，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两个相对的实体，在以权力为主要质素的空间内展开策略性博弈的过程，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传导，都是研究者站在“外部”甚至“上部”视角看到的

社区治理景观。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从外部或上部“俯瞰”社区治理的内涵，更应该深入到其内核中去找寻社区治

理的本质与愿景。实际上，社区治理内涵的本身便包含了诸多情感的要素：

第一，社区治理起源于对社会变迁导致的社区消极情感的回应。滕尼斯最初提出的“社区”与社会

相对，表征着一种共同体精神，这种共同体的氛围是充满温度、相互体恤的，与冷冰冰、理性算计的现代

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社区治理”这一词最早是 １９１５年美国社会学家 Ｆ．法林顿在其著作《社区发展：
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宜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中率先提出的，后来二战结束后很多国家因受到战争的创

伤而面临着贫困、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引发了人们运用社区民间资源、发

展社区自助力量的思考，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联合国开始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广基于社区的地区发展
策略。③对社区和社区治理追本溯源，有助于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迹找回社区治理的原初宗旨，即对因发

展问题不平衡、利益群体分割、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的人们普遍性的消极情感进行制度性的回应，然而我

们不能忽视的是此种制度性的回应演变到今天似乎“偷换”了回应的对象，回应的不再是消极的情感，

而演变成了利益与利益、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锋。

第二，社区治理的过程机制以本土社会文化为基础和准则。地域性曾经是社区概念中的一个挥之

不去的维度，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基于地域性背后的要素———社会文化基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有着

自身独特的社会文化条件，即本土性、地方性之表征，这里是居民生活世界的集中体现，也是地方治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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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治理方式的集中施为点。在这种充满地方性、本土性的社区场域中，治理实践过程必须和人发生对

话、沟通与协商。即便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动员式治理，也不得不采取社会化的治理方式，遵循某种社会

逻辑而表现出“无情执法、有情操作”的图景。①“人”则作为社会习惯与文化传统的个体表征，是社区治

理实践必须重视的角色。将社区仅仅看作是空间、基础设施或资本的运作点，只能使社区治理陷入“治

理—问题—治理”的技术和制度怪圈。

第三，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关系协调②和积极社群的达成。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

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

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③可见，关系是治理涵义中的关键向度。只有在较

为协调的关系环境中，协商议事、民众参与才能成为可能，各项社区事务才能得以理顺，进而社区治理才

能取得积极的效果。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公共情感从激情驱动逐渐演化为被利益驯服。④民众日

常生活中的困惑、焦虑与日俱增进而引发了人际情感危机，信任危机表现尤为突出。从空间角度来看，

城市中的人基本上生活在空间分割、安防严密、内部私有、同质聚集的隔离社区⑤内，在互动情境中表现

出对深度交往的排斥、人与人之间相互存疑等信任匮乏的人际交往状态。在社会从强调生产向注重消

费的转变过程中，人际信任危机势必对消费社会中的交换行为及结果产生影响，一方面加剧了消费社会

本身表征的理性与计算，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窘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中关

系的协调显得更加重要，积极的关系网络有助于居民积极自我的实现。

第四，社区治理的参与和评价主体是居民中的“人”。“人”是历史的实践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因此检验社区治理历史实践的权利和责任自然就归属于“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强烈冲

击以及资本与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社区已然产生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分野⑥，然而社区的走向究竟是什

么，最有权利和责任做出决定的必然是社区中的每个“人”。每一位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个体，在充分

考量自群体立场与社区大局的前提下提出相关建议、倡议，并对社区治理实践过程加以监督、评估，这也

是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

如果以滕尼斯笔下的“社区”⑦作为参照，当前盛行关于社区的几种论说，如“社区失落论”、“社区

继存论”、“社区解放论”以及“社区可能论”、“社区不可能论”等⑧，也恰恰反映了不同论者对社区的态

度、价值甚至立场，但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也看到了共性：一方面现代社区相比于原初的社区含义已经发

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社区（共同体）”所蕴含的互助性、归属感、亲密感等情感因素

是与日俱增的。因此，“人”及其情感一直是社区治理不可忽视的维度，越是在这个标榜“加速”和“差

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关系协调、人际信任和幸福感的情感追求越是强烈。

（二）社区治理之困：对制度、技术的倚重与对“人”的淡化

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意味着“脱胎换骨”的开端，作为社会治理重要组

成的社区治理同样与因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继上世纪 ８０ 年代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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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顶层设计之后，９０年代社区治理逐渐从概念走向实践领域。①当前，各地社区治理实践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各种带有创新性的项目、案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对当前社区治理的

实践进路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社区治理现状：第一，当前关于社区为何治理的问题主要是围

绕社区究竟是“地域共同体”还是“脱域共同体”来展开的。无论是“社区”概念引入中国之初对“社区”

的界定还是政府文件中对“社区”的理解，都表征着在一定地域中建设的开发活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

进程加快、社会流动程度加深，现实中社区的地域性意义逐渐被弱化，演化成一个“脱域共同体”，人们

对共同情感和群体归属的脱域性认同导致了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意义的复兴。②第二，关于谁来进行

社区治理的问题主要诉诸社区精英、社会组织及居民群体三方行动主体。就精英而言，体制内精英与体

制外精英共同组成了社区治理的精英群体，体制内精英如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建组织等，体制外精英指

的是那些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突出的行动能力、较多权威性资源的人③。第三，关于社区治理的理想

图景问题，在国家—社会框架支配下，主要有两种图景———国家基层权力建设的加强抑或是现代社会的

培育，这对关系自始至终成为社区治理实践中各种张力和矛盾的主要构成。第四，关于社区治理的现实

路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创新社区治理的制度和技术，如依法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文化治理、合作

治理、网格化治理、信息化治理、智慧化治理、协商治理等，可以说，治理媒介的变换驱动了治理方式的变

革，这些媒介主要涉及法律法规、公共服务、本地文化、情感沟通（主要是认知层面的）、网络技术等。

尽管面对社会的急遽变化，治理者不断调整治理的模式以应对时代变迁，但仍然存在一些“时代之

问”持续困扰着研究者和实务界人士：一问社区究竟为何治理？居住方式改变、共同兴趣爱好消减、宗

教仪式衰微、公共利益责任主体转移等使得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逝并陷入“共同体困境”；④二问社区治

理主体之间关系究竟是何？多主体、多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社区主

体之间本应该制度化的伙伴共治关系由于缺乏制度性界划导致彼此之间关系不明晰，直接影响了居民

在社区内的制度性参与意愿、程序和渠道。⑤三问社区治理的终点为何？如何在既有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中达成平衡，对社区治理而言是一个纲领性的问题，这直接关乎社区治理手段的刚性还是柔性以及刚、

柔本身的内涵，也直接关乎社区内外的人的生活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四问社区究竟如何治理？治理的
过程和基础不（仅仅）是控制和支配，协调才是治理真正的应有之义。⑥如何在管控与协调之间寻找支点

或者如何本着协调的原则进行治理，这也是社区治理遗留的另一个难题。

由此可见，在充斥着技术更新与制度改革元素环境中的社区治理实践，更多表征为一种“合理的非

理性化”政策工具，造成社区治理日益凸显的麦当劳化（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ｉｚａｔｉｏｎ）、内卷化和社区内部机构的过
密化⑦。我们几乎看不到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群体的“居民”的情感表达和情感参与，我们的社区治理

实践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及其情感的维度。诚然，社区治理中对制度与技术的重视是必要的，但是

不能忽视的是，制度安排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为现实中的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保障，如果忽视了个体体

验的维度，社会建设的宗旨便无从谈起。⑧如今，网络社会的崛起引发了权力结构、时空关系及人际交往

范式的变迁，这些都为新时期的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在以制度和技术理性标榜的时代，我们将

如何更好地开展社区治理？一味地秉持工具理性开展社区治理将引导人们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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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郭彩琴：《社区治理研究述评》，《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文军：《反思社区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载《清华社会学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卢学晖：《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年第 ８期。
陈友华、佴莉：《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付诚、王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 １１期。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给出的界定，“治理”有四个规范性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条例或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

程和基础不是控制和调配，而是协调；治理同时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治理不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参见：冯猛：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北京东城区 ６号院的启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冯敏良：《隔离社区的兴盛与社区治理的迷思———中国式社区治理的范式危机》，《学术界》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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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区情感治理的运作逻辑：多重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

诚然，西方社会学的情感转向①为我们开始讨论从情感角度进行社区治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基础，但在“中国体验”的呼声和探索背景下，“社区情感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附着了较浓厚的

本土建构色彩和意义。与社会工作一样，社区治理不仅关乎实践技术和操作性知识，更不能忽视的是这

套技术和知识体系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②。可以说，“社区情感治理”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或显

著的）情感、关系文化价值特征而展开的社区治理本土建构实践。

（一）社区情感治理：内涵、要素与行动路径

我们将社区场域内，社区行政人员、服务人员本着以居民为本的理念，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

的干预，从而协调居民之间、居民与行政人员、服务人员等其他相关群体之间关系的过程作为“社区情

感治理”的内涵。具体来说，社区情感治理主要包含如下几个要素：第一，强调社区场域中居民的主体

性；第二，更侧重社区治理中的关系重构之维度，即协调社区行政人员、服务人员与服务接受者———居民

之间以及居民群体内部的关系；第三，治理的焦点是社区情感的再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人际情感的简

单回应。

由于社区情感治理聚焦于通过干预社区情感的再生产过程进而重构和协调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关

系，因此，社区情感治理的实践维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③和自我关联性

情感同时加以干预，主要是借助干预各个层面的情感再生产过程尝试贯通宏观到微观、社会结构到个体

行动的链条：④

第一，优化结构性情感的再生产过程。就现代性状况而言，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及日常生活的瓦

解，导致个体的原子化和物质化，进而带来认同、身份的危机和本体性安全的缺乏；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情感支持的缺乏、权威体系的缺失、内在群体凝聚机制的沦落以及社会荣誉分配的紊乱等都导致

了社会结构性怨恨的滋生和蔓延。⑤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对公平正义的感知与社会结构实质上的公平、

正义程度息息相关，公平、正义的结构性行动缔造公平、正义的结构性情感。社区情感治理要求在正式

与非正式制度中加入与群众的情感联结，即中共一直倡导的群众路线。⑥从上而下看，社区治理体现着

国家治理向社会延伸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结构性情感的生产过程；从下向上看，社区治理过程本身促

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建立联系。尽管理性与情感一直被视为

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但是两者对决策而言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⑦重构结构性情感的实质是要求

社区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在大是大非等制度性处置方面做到公正、廉洁，保证居民在制度内进行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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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推进下，物质文明日渐发达但社会心理状况和情感却并没有得到同步进展，由于发
展和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科层制的去人格化，社会阶层矛盾日趋突出，怨恨等社会情感逐渐以社会运动等形式为载体发泄出来，面对眼前

的社会变化，学界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怀疑、批判与解构，区别于以往理性主导的社会

学情感维度逐渐突出显现出来。参见：郭景萍：《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社会》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
安秋玲：《实践性知识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Ｋｅｍｐｅｒ曾区分结构性情感（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情境性情感（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和预期情感 ／情绪（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本文

借鉴此种划分中的“结构性情感”与“情境性情感”作为社区情感治理框架中的其中两个维度。参见：Ｋｅｍｐｅｒ Ｔ 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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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ｐｐ．４９１５１３．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前有意识的社区情感治理实践才刚刚起步，以下三种维度的社区情感治理主要侧重于理论或理念层面的

分析，具体的实践策略及工作步骤还有待今后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总结。

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 ５期。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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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参与的机会、程序和话语权，进而建立结构性信任、组织性忠诚、群众的热爱与尊重。因而，为了使国

家治理政策能够反映并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社区行政人员、服务人员需要真切反映现实中居民生产、

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域的合理化诉求，进而建构积极的结构性情感，为整个社区情感治理

奠定总基调。

第二，注重情境性情感的再生产过程，交往、互动双方彼此之间的坦诚有助于增进双方的尊重与同

理心。情感互动作为社区治理的情感运作过程的同时，也可作为社区治理重要的内在环境。研究表明，

社区治理内在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地方性知识，主要指的是居民之间在血缘纽带基础之上的亲戚伦

理关系、传统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感。①在对一个社区“拆违”行动的经验观察中，我们发现社区工作者

与居民之间持续性的真诚互动有助于促进社区居民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与信任。首先，运用同理心获

取居民支持和理解。同理心常常被称为“同感”、“共情”，指的是能够体悟到他人的感受并且能够将这

种体悟到的感受再传达到对方那里，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对人际关系起着重要的润滑作用。

其次，秉持问题解决与未来建构的取向。后现代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脉络，该模式将会谈的焦点放在“解决”方法而非“问题”本身，着眼于未来取向是其最为突出的特

点。②情境性情感强调的是在互动中将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相互传递，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建构起社区

各个主体之间的情感联结。

第三，深化自我关联性（ｓｅｌｆｒｅｌａｔｉｎｇ）情感的体验过程。通过增加体验的深度以提升表达与反思的
能力和意愿，进而提升居民的主体意识，促使其行动主体性的彰显。和思想一样，情感体验在人类进化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部分。社区治理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从微观

层面来看，直接体现为社区行政人员、服务人员与居民的面对面交往中。尽管情感一直以来不被纳入理

性的范畴，但是情感却往往直接干涉了理性的结果———决策。当居民感受到社区工作者表达的正向情

感后，便在不自觉中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深化了社区参与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则进一步彰显了居民自

身的主体性。正如特纳（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Ｔｕｒｎｅｒ）所论，人有“群体卷入”的需要，人们根据其在互动进程中的卷
入情况来评估情境，人们总是希求自身成为人际互动进程中的一部分，当人们感受到被卷入时，将体验

到积极情感，反之，则体验到消极情感。③

（二）迈向情感治理：柔化结构、关系重建与主体认同

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就有学者将“社区发展”的内涵提炼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中的人们为了
实现共同目标而做到“自助”（ｓｅｌｆｈｅｌｐ）；第二，社区中部分人努力建立情感性信念；第三，有充分的过程
性目标保证人们在其中能够表达意义；第四，程序的使用与这些目标一致或指向社会治理效果；第五，关

注人们行动的感受性需要；第六，关注到社区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生态维度。④其中，“情感”、“意义”、

“感受”在社区发展的目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区情感治理”意味着促进社区权力结构的重组、人

际关系的重构、居民主体性的凸显、个体社区情感认同的增强等治理效果的达成。

第一，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结构。虽然社区情感治理强调的是情感的视

角，但与社会学长期以来对情感的偏见和误解有所不同，本文阐释的社区情感治理试图将宏观的权力结

构变化囊括其中，跳脱以往的理性方法论路径依赖的进路，旨在将传统难以通约的基层政权取向与基层

社会发育取向结合起来，将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性的行动串联起来，从而促使社区治理的过程得

到居民认可，治理结果惠及社区居民，让社区工作者在更加愉悦的氛围中完成治理的工作和使命。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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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沈黎：《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新趋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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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参与面临的各种困境中，政府及其准代理人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居民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如何

有效对接互动，始终是关于如何破解社区参与困境的元问题。①从分析层次上来看，社区中居民公共情

感的转变意味着对整个社区、社会、国家的意象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积极性质的，那么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鸿沟就在不知不觉间得以柔化。当国家与社会的刚性权力结构被柔化之后，国家与社会的准代

理人之间的抵触情绪便随之减弱，于是社区事务、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将会减少大量的不必要的因未能换

位思考而导致的麻烦和难题。

第二，以情感联结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情感是在互动的情境中

产生的，互动的频率、时间对互动中产生的情感联结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互动中的情感将可能对社会结

构产生影响，形塑微观社会秩序（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互动中表征情感的面部表情通过编码与解码进而
成为建立坚实互动模式的关键。②当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建立了信任、包容等积极性情

感联结后，社区中的人际互动关系则变得更加润滑，其结构更富有韧性以应对在居住、生活中不期而遇

的诸多问题和困难。面对国家政策和个体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生育率降低这一社区人口发展现状，家

庭规模越来越小型化、核心化，未来的社区居民主体在家庭中能够建立情感联结的对象将越来越少，与

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愈加细化，新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日新月异，使得未来的社区将呈现为

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外来、移出与迁入、长者与幼者同时存在的复杂化、差异化图景，而于此图景中求共

生和包容，正是未来社区治理的关键要旨，也就是说合作在未来只会比今天更重要。因此，保持人与人

之间那份真诚的情感联结，也将使我们看到未来更加互信、合作的有温度的社会网络的前景。

第三，以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来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主体性的感知建立在对观点与情

感感受、表达规则的自由把控上，作为社区成员的居民在社区相关事务中获得了情感表达的机会且这种

表达被感知、体悟到，那么居民自身即会产生被重视感，这种被重视感将直接强化居民参与决策的意愿

和行动。其实，互动中的每个节点并不仅仅关涉他人，更与自我本身发生关联，尤其表现在理想与现实

之间。③社区情感治理的意义不仅致力于对社区社会网络的重建、社会资本的链接、社区归属感和凝聚

力的提升，更以提升个体化背景下个体、群体的情感满足、精神愉悦作为重要目标，着力找回“居民”作

为“人”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也是对内生发展（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④理念的一种尝试。在居民与
居民、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情感发挥着联结他人与联结内在自我的重要作用，理想的

公共参与与现实的社区参与相接近的情形下，个体自我的一致性和对他人的理解性随之提升，作为主体

的社区居民与社区工作者将同时加深对社区的认同感，人们彼此学会尊重他人与自我尊重，获得一种鲜

活的责任感，懂得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进行正确地估价，形成自我管理的技能与习性，并学会服务于

他人。⑤

与国外的社区发展运动类似，社区情感治理也代表了“中国体验”对现代化过程表征出的现代性因

素的本土性回应。可以说，较长时间内，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处于一种动态的同质

化、“被同质化”与“反同质化”的进程中，面对同时展开的不同谱系的现代化景观，不同文化主导的不同

区域做出了源于自身、适合自身的回应，我国近些年来的改革实践既不照搬国外经验又能不断保持更新

状态，正是这种持续性回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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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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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平、高飞：《社区参与的困境与出路———以社区参理事会的制度化尝试为例》，《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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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念（理论）认为发展应该是以区域内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一种均衡发展，作为基本手段的开发要充分注意环境及民众

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决定权在于现地民众而不是开发主体的政府及企业。参见张文明：《新型城镇化：农村内生发展的理论解读》，《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三　 总结与反思：社区情感治理的挑战与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不断加剧了对国家—社会同构关系所赖以生存的制

度因素的消解，尤其是单位制解体、政府职能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大量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人

口跨区域流动骤增，亟需发挥社区的中间转换作用来填充“国家—社会—个人”这一纵向社会治理体系

的真空。①社会转型预示着诸多可能性的发生，置身于转型社会背景中的社区治理不需要也不能一味地

因循以理性为出发点的制度、技术理路，而应该尝试更多其他有效的治理路径，避免各种“二律背反”现

象的发生。②对人及其情感的重视是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而非对资本和权力的一味追逐，就此而言，社

区情感治理在当下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社区治理中恰当发挥情感的作用，

有助于社区公共资源的集聚，促进社区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有利于使居民在对社区工作者团队形成认同

的基础上，逐步内化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并采取合作行动；社区情感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坚韧的情感联

结，面对社区事务和难题，情感联结能够发挥润滑剂和调节器的作用，使得整个社区治理具备一定的韧

性和弹性。然而，社区治理具有一般性的原则框架，但是并不具备标准化的答案，特别是在社区治理的

操作层面。③可以预见，社区情感治理在实践层面将会遇到一系列操作性挑战：

第一，如何处理好作为科学的技术治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治理之间的关系？谈及情感，很容易使人

联想到“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等本土词汇，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通常带有一定的贬

义色彩，因此运用情感治理很容易被和“人治”混为一谈，更何况两者的边界并非恒定或刻板的，而是富

有弹性的，这就需要社区治理主体能够具有区分边界的能力，同时需要处理一系列伦理议题，除了最基

本的法、理、情的关系，还有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界限，特别是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的专业

界限。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要以更加细致、更加制度化的、居民可接受的方式回应居民社会关切，巩固社

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④情感与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制衡关

系，而是可以维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⑤可以说，同社会工作一样，社区情感治理具有科学理性和艺术

情感的双重特性。

第二，在尝试情感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公共与私人这组范畴之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情感是流动性的，因而能够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动勾连到一个完整的、流动的体系中，但

也正由于作为关系脉络中重要因素的情感具有流动性，才需要引起我们的另一个警惕———即如何正确

且恰当地处置公私关系。身处绵延的关系文化传统脉络中的国人，往往将一个完整的自己一分为二，即

公己（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ｌｆ）和私己（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ｌｆ），两者之间的界限经常处于模糊、混淆的状态，同时西方语境中的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边界到了中国情境下也并不清晰，这便形塑了中国式的“普遍的特殊主

义”。⑥再加上情感本身的特质，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对情感的公共性与私人性有所区分，如情感

的成分、情感表达的场合、情感表达对象的定位等，这些都考验着我们为公私划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和素养。

５３

文军等：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文军、吴晓凯：《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人口与社会》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文军：《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张力》，《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 ９期。
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
此处援引了翟学伟教授的论述，并将其文中的“人情”替换成了本文中的“情感”。参见翟学伟：《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

衡？———兼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开放时代》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中国人将自己分为两个层次：“公己”可以随人际作用而调节，“私己”则不必因为他人的影响而改变；“公己”主要是对他人“演

戏”的角色，“私己”则是对他人保密的自己；“公己”重应变，“私己”重稳定；“公己”作为一种角色要求，无法稳定也不需要稳定，而“私

己”常听从“公己”的诸种要求，欲求稳定而无法做到稳定。参见李向平：《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
第 １期。



第三，如何施行情感治理使其免于沦为“情感控制”？现实实践中的情感很可能被施为者（ｇｉｖｅｒ）作
为另一种工具或手段而达成社会控制的目的，为工具理性所俘虏。事实上，无论何种治理方式或模式，

其过程与效果都取决于施为者、参与者内心的理念———究竟是以人为本的治理还是以物、权为本的治

理。一旦固守社会控制的维稳思维，情感最终可能沦为治理工具甚至导致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情

感则演化成“谎言的帷幕”。

第四，社区情感治理如何规避理想主义或功能主义等怀疑或指责性标签？确实，在充斥着“道德滑

坡”、“信任危机”等负面情感判断的今天，论及情感治理很容易招致“理想主义”的标签，但是需要我们

扪心自问的是，难道“恶劣”环境中就不能倡导看似“理想化”的行动，更何况这种“理想化”行动业已具

备了社会文化基础。另外，我们也知道，社会的进步或社会动力学的机制并不唯一，不仅包括那些激进

的社会革命甚至变革，需要铿锵刚强的冲突论和批判论范式的支持，同样社会的发展也是在流水无声中

循序进行着。因此我们不应该带着既定的预设，否定任何一个促进社会发展、变迁的可能路径。

需要坦诚说明的是，社区情感治理是工具理性之外的一种治理方式的探索，由于目前还缺乏透彻的

实践检验，难以保证其在实践中是否如理论预设般可行，因此这一治理模式尚需付诸实践并加以检验。

社区情感治理立足于本土实际，作为发挥本土内生力量的治理进路尝试，并不是唯一的合理模式。在未

来，社区治理或者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将越来越趋于多元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将理性的制度、

技术与情感治理较好结合于一体的一种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选择。换言之，未来社

区治理将会更加趋向多元化、立体式、复合型治理，这种多元性和立体性的趋势主要取决于转型时期社

会整体的复杂性和社区内部的异质性。此外，就情感本身而言，未来社区治理甚至社会治理过程将可能

更加重视情感的本体性意义，而不仅仅停留于功能性或功利性层面，“以情换情”，即通过改变情感在各

个层面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从整体上使社区乃至社会复归情感共同体，工具理性将不一定再是治理领域

中的主导思想，价值理性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再者，未来社区中的人们需要习得一项对于

社区参与而言十分重要的能力素养，那就是对公共情感与私人情感进行恰当评估、划界的能力。公共情

感渗透于制度设计体现了社区治理对“真”和“善”的追求，而私人情感则贯彻于日常沟通中体现了人们

对社会“美”的追求，立足于社会事实辨清、评估公共情感与私人情感的成分而非主观臆断，并且结合自

身所处的位置和角色在合适的范围内运用私人情感，这也是未来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人们调整个人

与社会关系所需的重要转变。

社区治理要从“善政”走向“善治”。“善政”仍然未脱离人治的范畴，因为其往往属于集权、精英主

义与个人魅力的产物，而“善治”则是法治与社会协调的理想状态，因为其意味着分权、草根民主与公共

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晶。①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塑造“人”，而且塑造的“人”是指向积极的社会存在而非被

动消极的指令接受者。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增加社区的韧性，提升社区的复原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带入了情感想象和情感技巧的治理实践，才能真正诠释和体现出“以人为

中心”的社区治理这一要义，才能最终突显情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具有核心

地位的价值。②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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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军、靳永翥：《“善治”：一种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治理”范式下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设计》，《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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